
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
 

关于限期接受询问调查的公告 
 

 

我局收到关于普宁市流沙香雨儿服饰商行的举报，对

“普宁市流沙香雨儿服饰商行”的经营场所“普宁市流沙西

街道南山社区南亨里中区 14 幢首层东起第 4 间铺面（自主

申报）”进行检查，经核查，没有发现普宁市流沙香雨儿服

饰商行的经营迹象。另查明，普宁市流沙香雨儿服饰商行已

于 2025 年 11 月 26 日注销登记。 

因当事人下落不明，无法送达有关执法文书，为了调查

了解当事人的相关情况，现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

序规定》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予以公告，限“普宁市流

沙香雨儿服饰商行”的经营者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7 个工作日

内携带身份证明或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到我

局城西市场监督管理所接受询问调查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当事人有如实回

答询问、协助调查的义务。 

  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 

  特此公告。 

（联系人：杨冬松、方勇生，联系电话：0663-2929639

地址：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城西市场监督管理所） 

   

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1 月 20 日 


